
 

「劏房」 問題及建議解決方法 

 

簡介 

– 就本月12日由行政長官發表的2010-2011年施政報告, 本會對其內容深感歡

迎及表示支持。遺憾的是, 報告中的新房屋政策對「劏房」問題著墨不多。

毫無疑問, 違例「劏房」引致的安全及衛生情況已成為港人極為關注的問

題。就以本年 6 月中一宗發生在馬頭圍導致四死的火災慘劇為例，可見「劏

房」問題的嚴重程度已令人感到憂慮。 

– 屋宇署早前針對劏房問題展開巡查，引用《建築物條例》第 22條賦予的權

力，聯同警方破門進入無法聯絡住戶的兩戶劏房，以了解危樓的問題。 

「劏房」引致的問題 

– 「劏房」引致的問題包括違反大厦公契要求、未能符合有關政府部門的法例

及相關之工作守則或要求包括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耐火結構守

則和火警逃生途徑守則、改變樓宇用途、光線不足及通風要求、天花牆壁滲

漏水、渠管排污衛生情況與及因電線和電錶胡亂接駁導致短路而引致的火警

風險等。 

「劏房」的成因 

– 「劏房」引起的問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管轄的範疇, 由於部門上協調需時, 

往往未能迅速進行相應之行動。 

– 政府對打擊「劏房」的力度未能引起社會正視問題。而市民對「劏房」引起

的問題及正確之處理方法亦了解不足。 

– 違規「劏房」之出現跟香港的房屋政策有著密切關係。例如新移民須等候滿

七年，才能夠符合資格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以申請入住公屋，而輪候時間更要

等上三年，在這情況下，被迫入住「劏房」以求廉價棲身之所。 

建議 

– 政府在短期內應成立一個由屋宇署負責牽頭，連同消防處，機電工程署及食

物及環境衛生署的跨部門專案小組，即時為全港「劏房」及「板間房」的數

量及分佈作出全面的評估, 再而進行勘察和鑑定其問題所在，並建議解決方

案與及訂立分期執行的時間表。 

– 當專案小組發現違規「劏房」而須運用其權力時，可考慮透過兩種途徑去處

理個別「劏房」情況。其一，當屋宇署遇到一些問題不大及可重新納入正軌

之「劏房」，可要求業主按現行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處理, 亦可考慮針

對「劏房」而特別成立「劏房承建商」註冊制度, 達到簡化整個審批處理程

序的好處。 

http://www.hkfsd.gov.hk/home/chi/source/safety/installation_2005.pdf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frc.htm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frc.htm
http://www.bd.gov.hk/chineseT/documents/code/c_moe.htm


 

– 而另外一種「劏房」處理辦法乃參照屋宇署現行之建築僭建物處理方式，簡

化入屋授權檢查手續，先通過檢查及核證該「劏房」裝置為規例載列的「訂

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繼而向嚴重違規者發出警告，予未理會者進行清拆。 

– 如有需要，此專案小組更可配合其他政府部門如警務署、民政事務署、房屋

署、地政署或社會福利署加強執法，竭力打擊違規個案，包括入屋進行核實

及有關跟進工作。 

– 政府必須高調宣傳此專案小組的功能與運作成效，並先在「劏房」黑點例如

土瓜灣、深水埗等地展示其打擊決心，然後在其他次惡劣地點繼續收行動之

效。否則賊過興兵，所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處理好一批「劏

房」之時，若不作長期打擊，另一批「劏房」又會隨之而起。 

– 政府應向廣大市民提供有關合法「劏房」的資訊及指引，更要加強防止違規

「劏房」的宣傳工作。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倡議政府應首先加強宣傳，並成

立官方諮詢單位向有意「劏」房之業主提供有關資訊、專項意見以及技術指

引。 

– 政府應與地產代理監管局緊密聯絡，以防有些地產代理或中介人士在交易過

程中慫恿業主進行違例「劏」房工程。 

– 以上問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法定權責分工，因此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敦促

政府應儘快以治標及治本方式將此嚴重問題妥善解決，以免隱患再次爆發，

造成更多人命傷亡或財產受到破壞。 

總結 

–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由多個不同專業界別的人士組成，在地產和樓宇有關的

複雜社會題上有著充份的瞭解。在打擊「劏房」問題上，本會十分支持政府

之行動，並隨時準備就相關課題提供專業意見。 

– 本會呼籲政府在制定燃眉之「劏房」政策須作出全盤的考慮, 在政策執行上

要有效地連續貫徹推行。 

– 施政報告提出“「劏房」不能用一刀切方式去全面取締”, 本會認為政府未來

在打擊違例建築之同時，應宏觀地考慮如何可減低「劏房」之畸形需求與存

在價值。 

 

 


